	[image: image1.jpg]Let'sworkout !

EARSAESEE

NTU SPOATS CENTER



      國立臺灣大學綜合體育館   申請日期：
           拍照攝影申請書        編 號：

	申請單位
	
	負責人
電話
手機
傳真
	

	拍照攝影
目的說明
	
	緊急聯絡人
電話
手機
EMAL
	

	拍照攝影
地點
	
	使用日期
使用時間
	

	
	
	收件人
	

	注意事項
	申請借用本校運動場館拍照經核准後同意遵守下列事項：
1. 悉依國立臺灣大學校總區運動場館管理辦法實施細則辦理。
2. 需租借場地方可申請拍照攝影。
3. 拍照期間，應配合現場相關單位使用之規定，請注意各場地使用須知。


	承辦人
	場地設備組組長



